	货物类别
	进出口许可证管理
	自动进口许可证
	纺织品临时出口许可证

	
	进口许可证
	出口许可证
	
	

	发证部门
	许可证局及地方商务部门
	许可证局及地方商务部门
	商务部

	有效期限
	1年，跨年使用不超过3月31日
	不得超过6个月，跨年度使用，不得超过次年2月底
	6个月，仅限公历年度内有效
	公历年度内有效，有效期为6个月，逾期作废

	延期情况
	
	
	
	

	一证一关
	√
	√
	
	√

	一批一证
	√
	√
	√
	√

	非一批一证
	√
	√
	√
	

	备注
	1、 非一批一证最多使用不超过12次
2、 报关进出口的大宗、散装货物，溢装数量不得超过进出口许可证所列进出口数量的5%。对不实行“一批一证”制的大宗、散装货物，每批货物进出口时，按其实际进出口数量进行核扣，最后一批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时，其溢装数量按该许可证实际剩余数量并在规定的溢装上限5%内计算
	1实行非一批一证管理的，累计使用不得超过6次，之前使用海关留存复印件，最后一次使用后，海关留存正本

2海关对散装货物溢短装数量在总量正负5%以内的予以免证验放；对原由、成品油、化肥、钢材四种大宗货物的散装货物溢短装数量在货物总量正负3%以内予以免证验放
	1适用以下海关监管方式：一般贸易 易货贸易 来料加工 补偿贸易 进料加工（对口、非对口合同） 保税工厂和其他贸易

2对出口至欧盟、美国以外其他国家（地区）的纺织品和服装，无需申领纺织品临时出口许可证

3出口样品的，每批商品数量不超过50件的，可免领纺织品临时出口许可证


	货物类别
	进口废物许可证
	濒临物种进出口许可证

	
	
	公约证明
	非公约证明
	非物种证明

	发证部门
	国家环保总局
	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

	有效期限
	
	
	
	当年使用、截止日期12月31日
	一次性使用

	延期情况
	
	
	
	
	

	一证一关
	
	
	
	
	

	一批一证
	
	√
	√
	
	

	非一批一证
	√
	
	
	
	

	备注
	1、 进口的废物不能转关（废纸除外），只能在口岸海关办理申报进境手续

2、 未取得有效废物进口许可证的废物一律不得进口和存入保税仓库
	不论以何种方式进出口列入上述管理范围的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，均实现申领公约证明
	不论以何种方式进出口列入上述管理范围的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，均实现申领非公约证明
	用于未列入该目录的动植物物种的进出口，以及列入该目录的非公约附录植物物种的进口
	用于列入上述目录的非公约附录人工培植植物物种的出口


	货物类别
	进出口药品管理
	黄金及其制品进出口管理

	
	精神药品进出口准许证
	麻醉药品进出口准许证
	进口药品通关单
	黄金产品出口准许证
	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书

	发证部门
	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会通国务院商务部主管部门（分别签发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进出口准许证）
	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授权的口岸药品检验所（签发进口药品通关单）
	中国人民银行

	有效期限
	
	
	
	
	当年有效、跨年度作废

	延期情况
	
	
	
	
	

	一证一关
	√
	√
	√
	
	

	一批一证
	√
	√
	√
	
	

	非一批一证
	
	
	
	
	

	备注
	任何单位以任何贸易方式进出口列入以上3个目录的药品，不论用于何种用途，均事先申领该药品进出口准许证
	
	


	货物类别
	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
	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

	
	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口许可证
	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证
	入境货物通关单
	出境货物通关单

	发证部门
	商务部、海关总属
	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

	有效期限
	不超过1年、跨年度使用只能使用到次年3月31日
	
	

	延期情况
	
	
	

	一证一关
	√
	√
	
	

	一批一证
	
	√
	√
	√

	非一批一证
	√
	
	
	

	备注
	证面的进口商、收货人应分别与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的经营单位、收货单位相一致
	证面的出口商、发货人应分别与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的经营单位、发货单位相一致
	适用范围：1、列入《法检目录》属于入境管理的商品 2、美国、日本、韩国、欧盟输入的货物 3、外商投资财产价值坚定 4、进口可再利用的废物原料 5、旧机电产品进口备案 6、入境货物运输设备 7其他未列入《法检目录》，但国家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明确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负责检验检疫的货物
	


	货物类别
	其他货物进出口管理

	
	音像制品进口管理
	化学品首次进境及有毒化学品管理
	进出口农药登记证明管理
	兽药进口管理

	发证部门
	文化部
	国家环保总局
	国家农业主管部门
	国家农业部

	有效期限
	
	
	
	

	延期情况
	
	
	
	

	一证一关
	
	
	√
	

	一批一证
	
	
	
	

	非一批一证
	
	
	
	

	备注
	
	
	
	


